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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裁決機關針對吊扣駕駛執照（以下簡稱駕照）或汽車牌照之裁處，

於裁決書之處罰主文欄內載明吊扣駕照時間，並記載應繳送期日；逾期

不繳送者，吊扣期間加倍，另記載應於第二次繳送期日前繳送；其次復

記載若未於二次繳送期日前繳送者，自吊銷日起吊銷駕照，並逕行註銷

駕照，及駕照吊（註）銷後一定時間內不得重新考領或請領之意旨。於

繳送期日屆至後，裁決機關並未另為處分並送達與受處分人，逕行吊銷

並註銷駕照。試問，裁決機關逕行吊銷並註銷駕照之效力為何？（25 分） 

 
參考法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5 條：「（第 1 項）汽車所有人、駕駛人違反本條例，經主管機

關裁決書送達後逾三十日之不變期間未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撤銷訴訟，或

其訴訟經法院裁判確定，而不繳納罰鍰或不繳送汽車牌照、駕駛執照者，依下列規定處

理之：一、經處分吊銷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由公路主管機關逕行註銷。二、經處分

吊扣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按其吊扣期間加倍處分；仍不依限期繳送汽車牌照或駕駛

執照者，吊銷其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三、罰鍰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二、甲為警專學生，依據入學時招生簡章規定，須於畢業後兩年內通過警察

特考而任職分發，否則應賠償在校所有費用。甲於畢業後第三年始通過

警察特考，爾後分發任職。請附具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甲與警專所為「應於畢業兩年內通過警察特考並分發任職，否則應賠

償在校所有費用」之約定，法律性質為何？（5 分） 

甲於第三年通過警察特考，其應如何主張始能縮減賠償範圍？（10 分）

法院對賠償範圍應如何認定？（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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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 軍校因其軍校生退學所衍生之公費返還事件，於民國 100 年間與軍校

生家長甲簽訂退學賠償金協議，並經由法院公證處公證，且約定得為強

制執行之執行名義。A 軍校遲至民國 101 年 2 月始持上開公證書向地方

法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而法院民事執行處亦誤為民事強制執行

事件而予以執行，並核發債權憑證。嗣於民國 107 年 11 月間 A 軍校再

持上開民事執行處所核發之債權憑證，向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聲請強制

執行。試問： 

A 軍校持民事執行處所核發之債權憑證聲請強制執行，地方法院行政

訴訟庭應如何處理？（8 分）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應以何者作為執行名義，續行執行程序？（10 分）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調取相關卷證後發現，執行名義已逾 5 年請求權

時效，應如何處理？（7 分） 

四、訴願人依訴願法第 2 條規定提起訴願，受理訴願機關未為決定前，應作

為之機關已作成行政處分，但訴願人仍不服處分決定，受理訴願機關得

否逕依訴願法第 82 條第 2 項規定駁回訴願？試申論之。（25 分） 

 
參考法條： 

訴願法 

第 2 條：「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

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訴願。前項期間，法令未規定者，自機關受理申請

之日起為二個月。」 

第 82 條：「對於依第二條第一項提起之訴願，受理訴願機關認為有理由者，應指定相當

期間，命應作為之機關速為一定之處分。受理訴願機關未為前項決定前，應作為之機關

已為行政處分者，受理訴願機關應認訴願為無理由，以決定駁回之。」 


